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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保险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指出保险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是以保险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

经济学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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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保险学的定位问题。一般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而自然科学是研究生产配置的。保险是为了应付特定的灾害事故或意外

事件，通过订立保险合同，建立保险关系，实现对财产损失的经济补偿和人身事件的经济给付的一种经济形式。其中，保险关系是指保险当事

人之间、当事人与中介人之间、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均属于生产关系中的分配与交换关系。因此，保险学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保险商品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保险经济保障，其融通资金的功能，也充分体现出来

了。现代保险运用概率论的方法计算保险费率，从投保人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来达到分散风险目的。但其预提而尚未赔偿或给付出去的分

摊金则必然积蓄下来，形成可用于中长期投资的巨额保险基金，对社会再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或者将保险基金渗透到产业资金循环中，或投入

到公共福利事业中，使得保险公司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成为金融市场的四大金融支柱之一。可见，保险在融通资金过程中，既涉

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也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保险学与数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关系愈来愈紧密，表现在从

保险基金的形成与运用、保险经营风险防范、保险费率厘订、到责任准备金的计提都大量运用了数学、统计学、金融学、人口学的知识和原

理。因此，保险学已不再是一门纯粹的社会科学，而是表现出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特点。 

    2、保险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保险作为一种经济补偿制度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经济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空前发

展，风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集中，传统的自保、互保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补偿需要；于是，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分离出一部分资

本，专门从事保险经营。这样，商业保险制度就应运而生了。相应地以研究现代商业保险制度为内容的保险法学、保险数学、综合保险学、微

观保险学等也相继产生，保险学已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保险学是以商业保险制度为研究内容的，而商业保险的本质特征是讲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保险双方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通过订立保险合

同建立保险关系。因此，可以说，保险学的研究对象是保险关系。保险关系既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说其是一种经济关系，是

因为保险关系是一种信用关系；信用是从属于货币经济的范畴，信用关系是基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保险关系中，

投保人交纳保费后，保险合同即告成立，这时，投保人取得约定的保险金求偿权利，而保险人负有赔偿或给付义务。因此，保险不仅是有偿的

资金转移行为，同时也产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体现出一种信用关系。保险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是因为它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民事法

律关系是指当事人之间符合民法规定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代理关系、所有权关系、合同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等，保险关系具

备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和要素。综上所述，保险关系实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保险学就是研究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生效、变更与终止

的规律的科学。应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保险关系，不同于一般损害赔偿而发生的债的关系。后者是指因侵权行为而使公共财产

或私有财产、人身权利受到损害所产生的债。在保险关系中，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是依据合同规定履行义务，而非侵权或违约行为而承

担赔付责任。 

    3、保险合同的主体问题。保险合同的主体是保险合同的参加者，是在保险合同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在保险

合同中，享有权利的一方是权利主体，承担义务的一方是义务主体。保险合同的主体是合同的当事人，主要由保险人、投保人、被投保人和受

益人组成。一般来说，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但也存在当事人只享有权利或者只承担义务的情况，比如，在人

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并获取保险利益的人。是权利主体，不是义务主体，而投保人则只是义务主体，不是权利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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